
导 言

（ 一 ）论 域

本小册子所考察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行的辩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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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被称为真假的模态型 来处理的。

本书所讲的“真假的确证”大体上相当于现行的真理

论所讲的“真理的检验”，不过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考察

了“直接的确证与间接的确证”、“实证与非实证”以及

“真假的公验”问题。这些问题在我们现行的真理论中没

有直接的对应者，只是同“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确定性与不

确定性”以及“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”等方面的问

题有些联系。

最后，本书还考察了真假与善恶、美丑的关系，这一

部分在我们现行的真理论中也没有严格的对应者。

一讲到学术研究的意义，我们往往会想到理论意义与

实际意义。所谓一项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，无非是指该项

学术研究有助于实现某种或某些认识活动，有助于解决某

种或某些认识问题，有助于满足某（些）方面的求知欲；

而所谓一项学术研究的实际意义则是指该项研究有助于实

现除了认识活动以外的某种或某些其他活动，或者说，有

助于除了认识活动以外的其他活动的成功。

无论是讲一项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还是讲它的实际意

义，往往是指该项学术研究对除了它自身以外的人的其他

的意活动 其他的认识活动与其他的非认识活动

义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一项学术研究的意义的大小取决

于它所涉及、所影响的其他活动的范围或领域的多少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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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论（

、实效论（

。

大小。

除了从有助于实现其他活动、有助于解决其他问题来

看一项学术研究的意义以外，更应该从该项学术研究自身

来看它的意义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一项学术研究的意义在

于该项研究的课题包含尚未解决的问题。如果一项学术研

究的课题本身不包含尚未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没有研究的必

要。

对于“真与假”的研究无论从上述哪一方面看都有其

意义。

首先，仅仅从“真”与“假”是人们所熟知的两个词

这一点就可以得知，“真与假”涉及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：

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问所听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；

在各门科学研究中，人们都企望自己所论述的一切都是真

的；在哲学中，实证与非实证的划界、思维与存在的关

系、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等问题实际上都是真与假的问题。

其次，真与假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本身也包含着一些尚

未得到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。古今中外的四种比较有影响

的关于真假的理论都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。这

四种理论是：

融贯论（

、施行论（

符合论认为真与假在于认识、信念、命题、判断、语

句等等是否与实在、事实、事物、对象等等相符合。按照

这一观点，要知道一种认识、一个命题是不是真的，就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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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既知道事实，又知道认识、命题与事实是否相符合。可

是怎么知道所知道的是不是事实呢？当我们把所知道的某

件事认作事实、判断为事实时，这一认为、这一判断不也

有真假吗？这一认为、这一判断的真假又是根据什么确定

的呢？如果也根据与某事实是否符合，那就会导致无穷追

溯；而如果不这样，那就又要引入另一种确定真假的标

准。

融贯论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回避了“什么是真假”这一

根本性问题。融贯论认为真假在于陈述、判断、命题、语

句之间是否融洽连贯。但是“融洽连贯”最多只是两个以

上有关系的命题在同真的情况下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；而

只有先确定了怎样才算真，然后才谈得上是否同真。

实效论也认为真假在于观念与事实是否符合。但实效

论认为观念不是事实的表象，而是主体为了一定的目的和

需要而设计出的行动方案或解决问题的建议；所谓观念与

事实符合就是所设计的方案对指导行动、解决问题有效。

实效论的问题在于：按照实效论，有真假的是为了达

到一定目的而设计的行动方案，而行动方案的真假又在于

是否有效；但是“行动方案到底是否有效”、“行动到底是

否遵循了方案”、“目的到底是否达到”等等不都也有真假

吗？这些真假又根据什么来确定呢？

施行论把语词分为“描述性的”与“施行性的”两

种。二者的区别在于：使用一个描述性的语词，如“红”，

就是形成一个陈述，如“某东西是红的”；而使用一个施

行性的语词，如“保证”、“认为”，则是实施一种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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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意图、方法、特点、标准

例如，“我保证如何如何”就不是在作一个有关我的保证

的陈述，而是在实施“保证”这一行为。

在施行论看来，“真”与“假”这两个词是施行性的，

即说一个命题是真的或假的就是在实施一种同意或不同意

这个命题的行动。

施行论作为对真假的说明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

本，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问题。因为，如果我们分析

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同意或不同意一个命题，就会发现，我

们是因为实际情况正像或不像命题所认为的那样而同意或

不同意一个命题的，这里的“实际情况是不是一个命题所

认为的那样”才是真正的真假问题；即“同意不同意”本

身并不等于真假，反而要以真假的事先确定为根据。

综上所述，“真与假”这一研究课题既涉及广泛的领

域又包含尚未解决的问题。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决定了对

真与假的研究的意义。

下面将要讲的六点是本书力图达到的目标。

每一目标都可以成为考察和论述问题的一个角度。作

为考察问题的角度，本书力图达到的几个目标也可以被看

做本书的方法，即以下将要谈到的六点表明本书是如何处

理“真与假”这一研究课题的。

下面将要说明的六点作为本书力争达到的目标和处理

问题的方法又可以被看做本书的特点，因为一项学术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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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书中都被称做“所知”）。这主要是

的特点主要取决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与方法。

自己觉得满意的论述与说明，别人往往不一定满意。

要事先保证自己所作的论述别人也能同意，就必须使自己

所作的论述用自己和别人所公认的准则来衡量都是成立

的。由于笔者本人相信下面要谈的六点看法是能够得到哲

学界公认的，因此在整个写作期间，这六条又一直被笔者

自己作为准则时用来衡量所作的论述能否成立。

以下就是本书力求做到的六点。

无论是

第一，把所考察、所说明的一切都作为“所知”来考

察、说明（无论是什么，只要是我们所知道的

怎么知道的，无论是实际看到的、实际做到的，还是想到

的、怀疑的

指，从“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知一种所知或一种所知是何以

被知的”角度来考察、说明所知。

第二，对真与假作出统一的说明。这里所说的“统一

的说明”包括三层意思：一是指把已有的关于真与假的理

论说明统一起来；二是指把一切领域中的真与假统一起来

加以说明，使所作的说明适用于一切真假；三是指把真与

假所包含的各种问题“根据同样的原则”作统一的说明。

第三，从实际出发来说明真与假以及相关的内容。从

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一贯倡导的方法，这

一方法也照样适用于哲学研究，也是哲学研究的根本方

法。

无论我们要说明什么，无论被说明是什么，在对被说

明作理论说明之前我们必定已经知道被说明，即必定在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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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说明作为什么来知的

理论说明之前就已经对所要说明的被说明有所知了，否则

被说明就不会成为被说明，我们也不可能对被说明作任何

说明。即使是说明一个生造的东西，也总是在说明之前先

要对它有所知。

定被说明是什么的既定内容

在对被说明进行理论说明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知道的决

或者说，在对被说明进行

理论说明之前实际上是怎么知道被说明的，或实际上是把

就是理论说明、理论研究所面

临的实际。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一方面从被说明本身的实

际引出关于被说明的理论说明；另一方面又根据理论说明

与被说明本身的实际是否一致来判定关于被说明的理论说

明能否成立。

由于被说明的既定内容可以作为观念储存在关于被说

明的记忆中，也可以作为语义记载在被说明的语言表达式

中，因此“从实际出发”既可以是指从储存在我们关于被

说明的记忆中的各种观念出发（不能把这混同于从关于被

说明的定义出发，因为定义是对被说明的理论说明，而不

是在说明之前实际上知道的被说明），也可以是指从被说

明的语言表达式的各种实际运用出发，从实际运用这一语

言表达式的各种场合出发。

对于真与假的研究来说，“实际”就是我们在对真假

作理论考察、理论说明之前就已经实际上知道的真与假，

这种“实际的知”表现在对“真”与“假”这两个词的实

际运用之中。因此，从实际出发来说明真与假就是根据我

们在对真假作理论考察、理论说明之前就已经实际上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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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真与假，根据我们对“真”与“假”这两个词的实际运

用来说明真与假；并根据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像我们所说明

的那样来知真与假、是不是在各种场合都像我们所说明的

那样来实际运用“真”与“假”这两个词来确定所作的说

明能否成立。

第四，对于所作的说明都能举出实例，并且又举不出

反例。这第四点可以说是上述第三点的引申，这是因为：

如果举不出实例，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并没有像我们所说明

的那样的真与假，这样，所作的说明作为对于我们实际上

知道的真与假的说明就不成立；而如果能举出反例，则又

意味着我们实际上知道的真与假并非全都像我们所说明的

那样，这样，所作的说明就至少在某些场合不能成立。

第五，整个说明连贯、协调，即整个说明所包含的各

种说明相互支持、相互参与，而不是相互冲突，也不是互

不相干。如果整个说明出现了不连贯、不协调，那就要么

意味着其中至少有一种说明不能成立，要么意味着其中至

少有一种说明是多余的。

第六，当根据“对所考察的对象的实际的知”来考察

这些对象时，主要考察这些对象作为我们所知道的对象是

如何由我们的相应的活动确立起来的。反思一下我们实际

上知道的东西，就会发现，凡是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由我们

的相应的活动确立的；因而对我们所知道的对象的彻底说

明也只能是看这些对象是如何由我们的相应的活动确立起

来的。

根据相应的活动来说明我们所知道的相应的被说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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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。马克思当年

就是根据劳动、交换等活动来说明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。

当列宁用可感知来说明物质、用不以意识为转移来说明客

观实在性时，也是在用相应的活动来说明相应的被说明。

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讲的“一切认识都来自实践”也包含

“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实践活动确立的”这一

层意思；不过要使这一看法对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成立还

需要对实践作更广义的理解，即把实践理解为我们所实际

从事、实际进行的一切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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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知与所知

（一）本章与现行认识论的关系

本章所考察的问题有一部分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意识

论中的“什么是意识”和认识论中的“什么是认识”的问

题。我们现行的意识论和认识论对什么是意识、什么是认

识的基本看法是：意识和认识都是人脑对客观实在的能动

反映。根据这一看法，我们能解释、说明很多意识现象、

认识现象，不过像下面这样一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在现行的

意识论和认识论中完全得到解决。

第一，当我们说意识或认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能动

反映时，我们主要是想说明意识的内容、认识的内容来自

客观现实，而不是人脑固有的、自生的；但是这一看法本

身并不能说明“反映”何以为认识、何以为知。这也就是

说，“意识或认识是人脑对客观实在的能动反映”这一观

点本身主要是回答我们所知道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，而不

是回答怎么才算有意识、有知，即怎么才算是对所知道的

内容的知。因此可以说，“怎么才算知”这个问题在我们

现行的意识论和认识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考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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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
球”

第二，如果意识、认识是人脑对客观实在的能动反映

的话，那么对“人脑本身”的意识、认识以及对“反映”

本身的意识、认识又怎样用“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”来

说明呢？

第三，即使我们所知、所意识甚至包括所梦想、所幻

想的全部内容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，我们对意识本身、

知本身、梦想本身、幻想本身的知或意识也是对客观现实

的反映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又是什么？如果是，那就意味着

意识、知、梦想、幻想等等也是客观现实；但是如果连意

识、梦想等等也是客观现实，那又如何区分客观现实与非

客观现实呢？或者说，还有什么不是客观现实呢？

第四，当我们知道或意识到某种虚构的、非实在的东

比方说“二加二等于五”、“我看到一个方的圆

时，即使归根到底这种虚构的、非实在的东西所

构成的方面或因素都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，但是“归根到

底”以外的那些决定虚构的东西之为虚构的东西、决定非

实在的东西之为非实在的东西的方面或因素也是对客观实

在的反映吗？如果是，那么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客观实在

呢？这种反映还是原先意义上的反映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岂

不又意味着有些知的内容、有些意识的内容不是对客观实

在的反映吗？如果承认有这样的内容，那又如何解释对这

种内容的意识或知呢？

为了解决上述问题，本章将着重考察“怎样才算知”

（或“我们何以会有所知”）以及“我们知道什么”这样两

个问题。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，我们将建立或说明这样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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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基本观点，这就是：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由我们实际

从事或实际进行的相应的活动确立的。根据这一观点，我

们一方面可以无例外地说明我们何以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

一切内容，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明所知的内容的客观实在性

问题。

我们现行的认识论在考察认识的分类时，只把认识分

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，一般不考察“想象的知”与“实

际的知”的区分。尽管我们现行的认识论所讲的“感性认

识”中的感觉与表象可以被分别看做实际的知与想象的

知，但是“实际的知”并不仅仅限于感性认识中的感觉，

“想象的知”也不仅仅限于感性认识中的表象。由于“实

际的知”与“想象的知”的区分对于说明真假、对于说明

主客观都起着关键作用，因此我们在本章中专门设了一节

来考察这两种知。

在本章中我们还将详细考察“所知”的位置。这一方

面的内容在我们现行的认识论中一般也不专门提出来加以

考察，只是在讲“真理的相对性”和“真理与谬误的相互

转化”时有所涉及。但是“所知”的位置对于真假的确立

也至关重要，因而我们也为“所知”的位置专门设了一

节。

当我们说“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相应的活

动确立起来的”时，人们也许会提出“有没有独立于我们

的活动而存在的所知”这样的问题。因此我们又安排了一

节来考察“所知的独立存在”。这一部分内容有点儿像所

谓的“本体论”而不大像认识论。

第 12 页



（二）关于“知”与“所知”这两个术语

根据从实际出发的方法，我们将从我们已有的对知与

所知的实际的知出发来考察、说明知与所知，即根据我们

已有的对知与所知的实际的知（或者说根据我们已经实际

上知道的知与所知）来考察、说明知与所知。这样一种考

察、说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做“‘知’自己构成自

己”。

在具体说明知与所知之前，我们先简单辨析一下

“知”与“所知”这两个术语。

与本书所说的“知”大体上相当的术语有“意识”和

“认识”。所不同的是“意识”和“认识”都兼有“活动”

与“活动的产物”两种意思，而“知”则只是一种活动。

“意识”作为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；广义的意识就是

“知道”，狭义的意识只是知道的一种，即第四节所说的

“想知”。如果在广义的、活动的意义上理解“意识”，那

么意识就是本书中的“知”。“认识”作为活动往往不仅仅

是指知道，而是包含一定的解释、理解、判断的，也就是

说，“认识”作为一种活动往往是包含一定的解释、理解、

判断的“知”；因此，严格说来，“认识”即使作为活动也

不同于“知”。

本书所说的“所知”大体上相当于“知的内容”与

“知的对象”。不过“知的内容”往往相对于“知的形式”

而言，“知的对象”往往相对于“知的主体”而言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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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什么是知与所知

从“我有所知”谈起

三状态

无论是怎么知道的

“所知”则是泛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，即无论是什么，只

都是“所要是我们所知道的

知”。如果“知的内容”、“知的对象”也被用来指我们所

知道的一切的话，那么本书中的“所知”也就是“知的对

象”、“知的内容”。

无论我们谈论或考察什么，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

能否认的，这就是“我有所知”（其中的“我”可以指

任何一个人），如果一无所知，就不会有任何讨论与考

察。

二是“我的所

当我承认并知道“我有所知”时，对于“我知道”来

说，所知就由三个方面构成：一是“我

知”；三是我对所知的“知”。

由于构成“我有所知”的“我”是我所知道的我本

身，“知”是我所知道的我的知，“所知”也是我所知道的

我的所知，因此，“我本身”、“我的知”、“我的所知”必

须成为我自身的三种可辨别的状态，我才能知道“我有所

知”，而我所知道的“我有所知”的具体内容也取决于这

三种状态的具体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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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形与活动

活动之“所关”

以下我们

本身”、“我的知”、“我的所知”作为构成“我有

所知”的三种状态并不仅仅是三种不同的状态。只有当

“我本身”是我所具有的能在我的各种变化中保持其自身

的连续统一状态，而“我的知”与“我的所知”又正是在

我的连续统一状态的基础上发生的我的变化

把这种变化称做“变形” 时，我才能一方面把“我本

身”与“我的知”、“我的所知”分别认作不同的状态，另

一方面又把后两种状态认作“属于我的”。因此，我之所

以既能知道“我本身”，又能知道“我的知”与我所知道

的“所知”，只能是因为我所知道的“我本身”是在变形

中保持其自身的连续统一状态，而我所知道的相对于“我

本身”而言的“我的知”与“我的所知”则是我在保持自

身连续统一的基础上的变形，变形的具体内容决定着知与

所知的具体内容。

我在保持自身的连续统一的基础上的变形就是活动。

因此，相对于我本身而言的“我的知”与“我的所知”又

都是我的活动，知与所知的具体内容都是在活动中确定

的。

活动的能力与需要、活动的器官及其结构、活动的对

象与主体以及活动能力的发挥程度等等都参与决定活动或

变形，我们把这几个方面统称为活动之所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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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知”是什么样的活动

当我们说“我的知”、“我的所知”都是“我的变形”、

“我的活动”，知与所知的具体内容都在变形或活动中确定

时，这里的变形与活动都包含变形与活动之所关；而当我

们说“活动的所关是通过活动来知的”时，我们则只把活

动作为实际发生的活动过程来看。

既然“我的知”、“我的所知”都是我的变形、我的

活动，我的知与所知的具体内容都由我的相应的变形或

活动确定，那么当我有所知时，这种有所知的知本身作

为我的一种变形只能是这样一种变形：一方面我本身与

我的某变形都包含在这种作为“知”的变形之中，另一

方面我本身与我的某变形又能在这种作为知的变形中区

分开来。

但是，“知”既然本身就是我的一种变形，又怎么可

能包含我自身与我的某变形呢？也就是说，在我身上怎么

可能发生一种把我本身与我的某变形都有区别地包含于自

身的变形呢？或者说，把我本身与我的某变形有区别地包

含于自身的怎么可能是一种属于我本身的变形呢？

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发生这种“既有区别地包含我本

身与我的某变形又属于我本身”的变形，这就是我本身与

我的某变形之间形成的动态比较在我的某部位的投射。这

种动态比较一方面发生在我身上，是属于我的，另一方面

又有区别地包含着我本身与我的某变形，否则就形不成比

较；而这种比较在我的某部位的投射则独立地成为我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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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知

种变形。

因此，“我的知”这种变形、这种活动就是以投射态

的形式出现的我本身与我的变形、我的活动之间的动态比

较。

就“知”这种变形离不开我本身与我的变形之比较来

说，“知”作为我的一种活动是建立在我的其他活动的基

础上的间接活动。

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投射到“知”这一变形所发生的

部位上的“参与同我本身比较的我的各种变形、各种活动

及其所关”。对“知”本身的知也是如此，只不过这是另

一层次的投射，因为被知的知与知知的知不能是同一层的

知；但也只需两个层次就足以形成对知的知。

这也就是说，对于变形的所关、活动的所关的

由于我们只能通过同一变形、同一活动既知该变形、

该活动的所关，又知作为实际发生的过程的变形本身、活

动本身

因此我

知同对于作为实际发生的过程的变形本身、活动本身的知

都是通过相应的变形、相应的活动来知的，而且通过不同

的变形、不同的活动所知道的内容也是不同的

们所知道的一切就都是在相应的变形、相应的活动中确定

的，或者说我们的一切“所知”的内容都是由相应的变

形、相应的活动确立的，即只是由于相应的活动我们才知

道相应的所知，相应的所知也才作为相应的所知被我们知

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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